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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二七政办文〔2013〕11号

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房屋安全管理工作

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《郑州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2年 10月 6日颁布，

并于 2012年 12月 1日施行。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住宅小区房屋

安全管理，切实保障群众房屋住用安全和使用寿命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

住宅小区房屋安全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安全息息相关，直

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进一步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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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思想，提高认识，以《郑州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》出台为契

机，增强做好住宅小区房屋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

切实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。要结合自身实际，按

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本辖区内小区房屋安全日常管理，并以

治理野蛮装修、防止破坏房屋承重结构为重点，协助房产管理

部门做好房屋安全管理工作。不断健全工作机制，创新工作方

法，改进工作作风，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狠抓落实，着力把

好房屋安全管理关。

二、完善管理制度，落实相关责任

区政府成立房屋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区住房保

障服务中心。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行政一把手为本辖区房屋安

全责任人，要建立健全房屋安全管理机构，充实管理人员。监

督、落实房屋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对辖区内住宅小区房屋安全

工作的检查，加大住宅小区特别是新建住宅小区的装饰装修政

策法规的宣传。

各物业服务企业、各房屋自行管理单位要根据《住宅室内

装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110号令）、

《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郑州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》及《业

主管理规约》等有关政策文件，制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制

度。

三、开展房屋安全自查，建立房屋安全档案

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监督、落实各物业服务企业、各房

屋自行管理单位配备专职房屋安全管理员（每个住宅小区至少

有一名），并向所在区房产管理部门备案。定期开展本辖区小

区房屋的结构安全自查工作，建立房屋安全管理档案，对房屋

实行动态管理；加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安全隐患整改率

达到 100%，不发生重大房屋安全事故。房屋出现损坏的，要及

时制定修缮计划，对需要进行大中修的房屋，属于开发商保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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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限范围内的，及时协调开发商负责维修，超过保修年限的，

按有关规定申请物业维修资金进行维修，确保房屋安全使用。

对危及房屋安全的行为及时予以查处，无越级上访，重访率不

超过 20%。

四、加强装饰装修管理工作

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协助房产管理部门对住宅装饰装修

中出现的影响结构安全的违规行为及时予以查处，要加强本辖

区小区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工作，督促辖区各物业服务企业、

各房屋自行管理单位做好在业主入住时提前告知业主房屋装饰

装修相关注意事项的工作。督促各物业服务企业、各房屋自行

管理单位切实加强住宅装饰装修过程中的现场监督巡查，发现

未经申报登记擅自开工、不按装修方案施工或危及房屋结构安

全行为的，应责令立即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，要及时向相关管

理部门及区房产管理部门报告（举报电话：68890053-8095）。

五、强化宣传培训，营造良好环境

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组织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和房屋自

行管理单位开展房屋安全管理方面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，进一

步强化房屋安全管理工作。要在物业小区内采用板报标语、宣

传图册等群众喜闻乐见、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，大力宣传房屋

安全管理的重要性，普及住宅装饰装修基本知识，增强广大业

主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和质量安全意识，树立文明装修、

合理使用的思想。协助房产管理部门针对物业服务企业和房屋

自行管理单位有组织地开展相关培训，特别是对房屋安全员的

培训，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。要在全区住宅小区房

屋安全管理工作中营造人人重视安全、人人保障安全的良好执

法、守法环境。

二○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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